December 25, 2010 

追夢中
遇見幸福
前言
謝謝藝齡向教會推薦，請我來分享生命的見證。
藝齡在結婚前，和我同在台北的浸信會懷恩堂聚會，我們也一起上主日學。藝齡知道我對見證分享很猶豫，因為神帶領太神聖，也太神秘，很難用人的言語清楚表達，也很難捏拿那分寸。說得太多，好像在自我誇耀，說得太少，又貶抑了神的榮耀及奇妙的作為。然而耶穌在升天前，吩咐門徒：「你們要去，作我的見證。」，為主作見證，是主給我們每一個信徒的使命。
幾年前，第一次順服接受邀請到其他教會分享時，神對我作見證這樣的服事有個特別的提醒，在這裡，也與弟兄姐妹們分享。那是神藉這我每日所讀的靈修書-，一本20世紀初蘇格蘭牧師Oswald Chambers寫的經典的靈修書“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譯成：章伯斯「竭誠為主」）。用6月28日的訊息來教導我的：
Never choose to be a worker; but when once God has put His call on you, woe be to you if you turn to the right hand or to the left. We are not here to work for God because we have chosen to do so, but because God has apprehended us. There is never any thought of - "Oh, well, I am not fitted for this." What you are to preach is determined by God, not by your own natural inclinations. Keep your soul steadfastly related to God, and remember that you are called not to bear testimony only, but to preach the gospel. Every Christian must testify,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call to preach, there must be the agonizing grip of God's hand on you, your life is in the grip of God for that one thing. How many of us are held like that?
Never water down the word of God, preach it in its undiluted sternness; there must be unflinching loyalty to the word of God; but when you come to personal dealing with your fellow men, remember who you are - not a special being made up in heaven, but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不要自己選擇作主的工人，而是主呼召你。 然而當主呼召你作主工時，如果偏離左右，你就有禍了。我們在此為主作工，不是因為我們選擇去作，乃是因為主已得著了我。千萬不要這麼想：「我不合適作這個」。你要傳講什麼，乃是主決定，不是憑著你天生本性的喜好。將你的心緊緊貼近神，記得主呼召你不是要你講你的故事見證而已，乃是要傳講神的福音。每一位基督徒都要作見證，但當你被呼召去傳講時，你必須被神的手狠狠的抓住，你的生命被神緊緊抓住，就是為了這一刻。
千萬不要沖淡神的話，乃是要堅定、不稀釋的傳講神的話語。要忠心不退縮的在神的話語上。當有人問起你時，記住：你不是上天創造的特殊人物，乃是被恩典贖回的罪人。
神已經親自教導如何傳講，如何見證，也親自教導我預備今天的訊息的態度，願所講的，不負所領受的。
主題
今天聖誕主日講台的題目是「追夢中遇見幸福」，追夢是追逐的「追」，也有人用追逐的「逐」-逐夢。或是說「築」夢，是建築的築，字意或有些不一樣，卻同樣的表達人們對夢想、對理想的渴望。這個夢，可以是關乎個人，也可以是關乎全人類、全世界；可以是個人意見及渴望，也可以是哲人的弘論及理想。
與我差不多年代的人，年輕時都聽聽過ABBA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 song to sing，或是披頭四主唱John Lennon “Imagine” -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而我們唸書時都讀過我國先秦時代孔子所論的 “大同世界”，也知道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這些是偉大哲人對理想世界或烏托邦式的和諧社會的論述及渴望。
與我們近一點，最有名的是- 1963年美國金恩牧師發表著名演講《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想》，迫使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宣佈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是非法的政策。這些至今仍然流唱著。
而我們去年辦的花博會，最受歡迎的主題館，是什麼？就是夢想館。
每一個人都有夢想，許多人也為追求夢想的實踐，付出代價、付出努力。 

〈信主前 —不敢夢我能突破考試的艱難，走上律師專業之路
不敢夢聖賢的教導作正直的人，真能在這世俗險惡的世上存活〉
然而回想我信主前的日子，卻是一段不敢作夢的日子。
不要誤會，事實上，我成長的背景算是很單純，也很順利，也有疼愛我們的父母及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我之所以不敢作夢，是因著與生俱來的略帶灰色、悲觀、混雜著理想主義的人生觀。
我觀察現實世界運作，似乎不是照我們所受教導的原則，好人並不見得有好報，惡人卻享受他作惡果子時，而產生的一種不願妥協、卻無力改變的虛無感；及不敢作惡、卻不情願做好的矛盾及失落感。因此，我不敢作夢，怕那單純在溫室長大的我，所做的夢在這現實的世界上，不能存活，不能生長；因為怕夢碎所以拒絕作夢。
直到有一天，我無意間走進教會，遇見了上帝，開啟了我靈魂的冒險，神不止實現我原先不敢夢想的事，也將那天上的異象啟示我，教導我屬天的道理，提升我的眼目讓我不再停留在地上屬世的事，而更多的羨慕、追求天上的真理，及屬靈的事。
使徒彼得在耶穌升天後第一次公開講道，就是引用先知約珥所說的：「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徒 2:17)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也引以賽亞書說：「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10）
今天是慶祝主耶穌降生的日子，主耶穌的降生，是要帶我們與神和好，給人們有盼望，有新的生命。這生命是要讓我們可以看到異象、可以作異夢；經歷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那種 -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豐盛的生命。 

神是信實的，他的話語是真實的，聖經裡的故事，歷代先聖先賢的見證，都見證了這真理。經歷神的奇妙的故事，在主再來以前，仍然要繼續上演，繼續傳講下去。我應貴教會之請，就將我這一小小人物經歷神偉大作為的故事和各位弟兄姊妹分享。
那是在我25歲那年，已經從政大法律系畢業3年，在法院做事，同時也準備研究所及律師法官考試。那時第一次感覺到人生的壓力，思索生命的意義及茫然的前途。剛才告訴各位，在信主之前我是處在不敢作夢的狀況下。具體而言，可分為兩方面：
一是前途的壓力，當年法研所和律師法官都非常難考，法研所平均300人取 15名，錄取率 5%，法官是3000人取100名，錄取率3%，律師是3000人取10-20名，錄取率不到1%。今年法官是8000人取71名，錄取率也是不到1%。在這樣高難度的考試制度下，除了競爭激烈，還要憑些運氣，我實在不敢夢我能突破考試的艱難，能在法律界更上一層樓。
二是我在學校所讀的聖賢書及家教，都教導我要作一個誠實正直的人，我的父親是傳統的讀書人，一生正直清廉，我也向來聽話，朝往這方面努力。然而，年紀漸長，發現行義路的好人不見得有好報，反倒是投機取巧炒短線的人比較發達。心裡開始疑惑，懷疑正直的人能否一輩子堅持正直的過活，依聖賢書教導作正直的人，真能在這世俗險惡的世上存活嗎？
我就是在那些下了班到台大總圖拼命讀書，心裡充滿失敗虛無感的日子中，一日在圖書館K書時，看到學校對面懷恩堂學生會活動單張，無意間走進了教會時，遇見上帝。
第一次驚訝的發現，宇宙間真有一位神，祂在芸芸眾生中，知道我內心深處的難處及迷惘，不只如此，神在大小事上，用奇妙的方式，顯現他自己，證明祂的實在，也給我機會：先是為我開了學校的門，回政大法研所讀碩士班，後來也讓我考上當時最難考的律師高考。神為我開了前途的希望門，實現再進學校讀書，並走上律師專業之路的夢。 神在我身上的奇妙作為，讓我不能對神的呼召說不。
就在我受浸前不久，我將我的決志告訴一位讀哲學博士班的朋友。他是我們朋友中公認最有學問的一位。他聽了說：「小心！這是靈魂的冒險」。我心頭一驚，歌德浮士德以靈魂和魔鬼交換青春的故事湧上心頭。驚覺這是以靈魂為賭注的，是的，這確是靈魂的冒險，是以生命為賭注的大決定。朋友的問話提醒我再次認真看待信仰的抉擇，再次確定願意以靈魂的代價下跟隨主。
〈信主後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徒 2:17)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10）〉
感謝主，安排這段插曲，讓我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敢隨便，認真對待我的決志及信仰。用深思，顫兢的態度，用心辨認所聽所聞的，睜大眼睛看神的作為，仔細傾聽他微小的聲音。我也仔細看聖經裡的人物，愛讀這些人物的生命的故事，想像他們怎樣與神互動的情境裡。
(拿但業的榜樣)

其中最引我入勝的聖經人物是拿但業，拿但業在聖經中記載並不多，他的故事這只有在約翰福音裡有短短的記載，然而卻是我個人生命中有著重大的意義。
約翰福音1:45-49

45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46 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腓力說：你來看！ 

47 耶穌看見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48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裡知道我呢﹖耶穌回答說：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 

49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特別是約1: 47的記載：「耶穌看見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耶穌在這裡說拿但業是真以色列人，因為他心裡沒有詭詐。我驚奇的發現，原來正直誠實、心裡是沒有詭詐，耶穌給很高的評價，在耶穌眼裡的真以色列人，也就是真正的信徒的意思。
拿但業的故事，短短的記載在約翰福音裡，對我是卻如此的震撼和寶貴。因為我也像拿但業一樣，渴望要作正直誠實的人；像拿但業一樣，尋找真理，真正永恆的價值。當遇見這位耶穌，知道祂肯定人的價值，在於心裡沒有詭詐，而不是才幹，財富、出生、家世等等，心中的那種「朝聞道，夕可死矣」的雀躍，就像拿但業一樣。
拿但業一路尋找真理的主，當他遇見耶穌，聽到耶穌對他說你是真以色列人，因為他心裡沒有詭詐，就俯服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也心嚮往之，願以拿但業的故事，來寫我個人的故事，作我處事的標準。約1: 47成為我個人寶貴的經節，我也羨慕有一天可以得到耶穌同樣的讚賞，說「你是真以色列人，心裡沒有詭詐」。
感謝主，在我認識主後幾年間，已經讓我不敢作的夢實現，讓我的人生及人生觀，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
（這改變應該是很大的，家人因此陸續信主）
我想我的改變應該是很大的，雖然我並不自覺。首先是我的小弟，他聽到我在家常談話時，常提到牧師講什麼，在教會作了什麼，好像蠻有道理的，又發現我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樣，比較不愛發脾氣，耍性子，好像真的變了，就自己有跑到教會去聽道，而接受了主。接下來，是我的大姊、小妹，最後是大弟。照他們的說法，我的改變就如減肥廣告，減肥前/減肥後一樣的判若兩人，甚至外貌都改變了，不再面目可憎，以致他們好奇基督信仰的會力量，都來到教會而陸續歸主。在我還未開口祈求，也沒帶領兄弟姊妹上教會的情形下，上帝自己帶領，也讓我的家人蒙恩，主的恩典，的確超乎我的所求所想。
（職場/服事）
更多的恩典是，當我們認識他後，他更把他屬天的教導，天上的夢想，一步步的啟示我們，讓我們更多的認識主的心懷意念，提升我們的眼目，當我們越多的願意願意跟隨主，主顯現祂自己的真理與奇妙就越多。就是彼得引先知約珥所說的：「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這個異夢，異象，就是上帝的心意，屬天的道理及智慧，是我原先不認識也沒有想過的。
我在1984年開始執業律師，1985年5月的一個主日，在教會聽到周聯華牧師 「先求他的國」的證道。經文在馬太福音6：24-33。 我深受這經文中主耶穌所說的比喻及教導感動，耶穌說：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我深受周牧師那篇講到的感動，因此，我決定將這不能事奉兩個主，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的道理行在我的律師工作上。只求把手上的工作做好，執行律師業務，處理的案件及與客戶同事互動，不違背良心及信仰的原則，既沒有生涯規劃，也沒立所謂追求成功、追求卓越的藍海策略。20多年來，工作的難度、挑戰，職場上的競爭、犯錯，都曾經歷過。然而「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一路成為我最大的安慰及指導原則。
神對我的帶領，就如對以撒的帶領一樣，前面的道路看起來不明，神卻都一一預備好，我像以撒一樣遇到有人要來搶他的井，就讓它去，不與人爭，但上帝卻一路賜福，再挖的井總是更美更好。 感謝主，就這樣為我在基礎建設及能源電力的這樣的專門領域內，為我鋪了一席之地，成為這方面的專業律師，台灣的重大公共建設，如電廠、天然氣、捷運、高鐵建設我都有幸參與。
不但如此，神在我忙碌的工作中仍然給我服事的機會。我在教會服事沒有因工作而間斷過，我教大專生主日學，當學生輔導，也曾任教會執事、董事。有很多年的時間，每年大專生夏令營、冬令營，我都同去服事，需整整一兩週的時間。很多時候日期快到了，手邊工作還忙得不得了，心裡擔憂走不開，但日期真的來時，就走得開，夏令營一結束辦公室又忙起來。上帝從來沒有讓工作及服事起衝突。特別是到了展望會服事，出國開會的頻率增多，仍然是如此。
我在展望會當任董事長6年，這樣的服事，本是我不會作的，我是一個法律專業人士，把自己專業工作做好，就可以有8. 90分了，關於董事會的治理我們都是紙上談兵，給人意見的，沒有親身執行。 而當作了展望會董事長，真正自己親身去實行時，發現有很多從未經歷也超出能力的挑戰。
展望會是一個基督教的NGO （非營利的社福機構），機構需要治理；基督教的機構，同時也是更重要的是將基督信仰的實現。於是我就在拿捏事情的分際上，往往徘徊在機構治理理論與聖經的教訓中。我說有愛心也要有專業阿，這樣做不夠專業，那樣作不符聖經，我常常在矛盾的思緒上和自己和神反覆交通，掙扎，總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
直到一天，耶穌這段事奉兩個主人，又要上帝又要瑪門的話打動我心，我發現我也是那又要上帝又要瑪門的矛盾人，雖然我的服事不為世上名利，這經文卻是一樣的適用。
我突然醒悟過來，我不是多年前信主時，就願意以靈魂的代價跟隨主，依主的命令及標準而行，不分俗聖之分，何況既然是基督教的NGO，就要完全依照基督的教訓行事，即使是要冒很大的交託及信任的風險，就像決志信主是靈魂的冒險一樣，也在所不惜。
不能又用上帝又用世界的標準，不表示我們不用大腦，不用專業，而是在最緊要的關頭，最高的指導原則是上帝，是聖經的原則。而這抉擇，即使是冒險、要付代價，也在所不惜。
於是事情改變了，首先是我的心眼開了，事情不再是我原來所認知的，上帝也比我想像的大，而且就在邊上提醒我，不再覺得上帝袖手旁觀。接著事情改變了，人改變了，從前覺得無解死結的事，都有盼望轉機了。神的話語當你冒險去遵行時，這一切都應驗了。
奇妙的主，當你願意擺上時，他就把更大更難的事，挑戰你，教導你，不讓你停留在的舒適圈 (comfort zone) 中。當我台灣世界展望會董事長的服事卸任前，神又奇妙的領我被選為國際世界展望會的董事。雖然我律師的工作，是辦理國際業務，我們的律師事務所，也是世界最大的律師事務所。然而，要坐在世界各國菁英、屬靈領袖匯集的國際世界展望會的董事會，心裡非常膽怯及不配。
我記得第一次出席會議時，完全不進入狀況，一天晚上回到旅館感到非常挫折就哭了，我和上帝抱怨說，我說我不行吧，你就偏偏把我推到這個境界，你看，不只我丟臉，台灣世界展望會、甚至台灣人的臉也被我丟了。我就翻開聖經看上帝要怎麼對我說（ 我和上帝argue 都是這樣的，不逃避他，反而要面對他，聽到他的回復為止，就像雅各和上帝摔跤那樣）。
我就開始讀摩西的故事，讀到出埃及記 4:10: 「摩西對耶和華說：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僕人說話以後，也是這樣。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我就跟上帝說，你看，就是這樣，我也是拙口笨舌，我也是一向沒有口才，就是遇見你以後也沒有改變我的拙口笨舌，主阿，不，請不要差遣我作這事。我停在那經文上自怨自憐的哭了好久。
當我心情平靜繼續讀下去時，我讀到4:11-15：
「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豈不是我─耶和華嗎﹖ 現在去吧，我必賜你口才，指教你所當說的話」。摩西說：「主啊，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 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亞倫嗎﹖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你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我也要賜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們所當行的事。他要替你對百姓說話；你要以他當作口。」
我知道這是神的回答我了，只能順服，因為上帝已經明白的告訴我，甚至是動怒的告訴我，是他自己會幫我講話，甚至會找有才幹有口才的亞倫，來幫我，不是我自己為神作什麼，我只要忠心順服，神會自己成就，也會適時給我亞倫。
奇妙信實的主，再一次應驗他的話。同在國際董事會的一位來自香港的資深、非常活躍、發言一言鼎的董事，成為我的導師。我們同是女性，同來自亞洲，同關心亞洲的事工，因此特別親切，也得到她特別提攜及照顧。如今她期滿卸任，我連任第二任，接了她的工作，成為八位執行董事之一。一開始也認為不能勝任而不敢接受，神再以以利亞、以利沙師徒的故事鼓勵我，接下這棒子。
這就是我目前服事裡，最具挑戰的工作，鞭策我不斷的充實：在屬靈上進深，在事工上及國際事務上多努力，也拼命加強以英文表達的能力。神真的一天都不許我停在舒適圈裡。
結論
從未夢想過我跟著上帝會走這麼遠，魯鈍沒有大智慧的我，能參透萬事，了解天上的事，而不在思戀世事，能以天上的事為念
講到這裡，我該作個結束了。今天的我，在「追夢」的情境裡在什麼階段呢？是不是像今天講台的主題一樣，遇見了幸福了呢？各位弟兄姊妹，你們覺得呢？
是的，我遇見了耶穌後，不只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方向，更找到了生命的真理。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我從未夢想過我跟著上帝會走這麼遠。 多年前我只是一位徬徨的青年學梓，在徬徨無助間，遇見主，當時只不過想如果上帝幫助我，我就可以安身立命，從沒想過這跟隨的路，主會帶領我走這麼遠，這麼高，這麼奇妙。
是的，信主這麼多年來，我已經真正服氣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也親身經歷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那種 -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豐盛的生命。
如今的我，不再不敢作夢，也不再做白日夢，或作自己的大夢。如果有夢，我渴望我的夢裡有主，更正確的說，期盼主將祂的異夢啟示我，讓我小小的意念，能和天上的意念合一，讓我永遠跟著主的旨意走。就像我最喜愛的靈修書作者章伯斯說：Refuse to go to the funeral of your own independence.

神就是那匠人，我們是陶土，隨主陶鑄，隨主塑造。每天的日子不論面對的是順是逆，都是主裡的功課，如果我們謙卑順服，我們就會在各樣的環境中經歷上帝的恩典和帶領。而神的帶領，往往都是驚奇，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驚喜。就像保羅在腓立比書1：25-26所說的：
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越發加增
我們再來看 使徒行傳 2：17 以及接下去到23節的經文：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使徒彼得在耶穌升天後這篇第一次公開講道，將上帝藉著耶穌的救贖計畫及信的人將會得到什麼樣的生命講得透徹明白。他是講給所有願意相信耶穌的人聽的。耶穌應許，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這節經文的應許，不是只給靈恩的教會，而是要給每一的基督耶穌的信徒；是所有主的僕人和使女都得到聖靈，所有求告主名的都能得救。不只是聖經裡的使徒，也包括歷代聖徒，如今也臨到你和我，也要給將來相信的人，直等到主耶穌再來。神的道，耶穌的靈改變了彼得，改變了保羅，改變了拿但業，改變了歷代聖徒，也改變了我。主也要將祂的真理及奇妙的生命，透過聖靈，要彰顯給所有信他的人。就如 哥林多前書 2：9 -10所說：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主給我們每一個信徒的使命，就是要去為他作見證。見證什麼？見證：
神要將他的靈澆灌他的僕人和使女，神要藉著參透萬事聖靈，向我們顯明神深奧的事。讓我們能做上帝啟示的異夢，要經歷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奇事。
弟兄姊妹們，這就是我的經歷，藉著主耶穌降生的日子裡，和信愛堂的弟兄姊妹分享，不只是分享個人的見證，乃是傳講神的福音及信實永恆的真理，如上帝所親自提醒我的。
主耶穌已經降生了，我們等候主的再來，在主再來以前，祂的兒女作異夢見異象，經歷神大能改變的故事仍然要繼續上演， 繼續傳講下去，就如希伯來書作者所講的，主的見證人要一代一代的傳下去，直等到耶穌再來才完全，你也能得這樣奇妙的靈，作奇妙的夢，作主最真實的門徒及見證人，你願意嗎？
我們一起禱告：
奇妙的主耶穌，我們感謝你，感謝你為了人類的救贖，願意降世為人，啟示你自己，為我們帶來真理，生命，而且是豐盛的生命，屬天的生命。
謝謝主，你不只是來到我們輾轉無眠的夜裡，解決我們的困難，讓我們得安息。你也將你自己的心意啟示在我們的夢中，讓我們的夢裡有你，與你一同夢想那至深至高的真理與奧秘，是我們原所未見、未曾聽見，也未曾想到的奇事。
求主的靈繼續住在我們心裡，作我們的啟示、提醒、教導、帶領，以致我們在你裡面，不只有幸福，而有那更豐盛的屬天生命。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
[最後，弟兄姊妹們分享一個神最近給我的一個驚奇和感動。
上個月在羅馬開會，住的地方是修道院附的旅館，驚奇的發現那修道院就是Three Fountain Abbey 是紀念保羅殉道的地方，有很多的感動及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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